[bookmark: _GoBack]《关于公布曹娥街道办事处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一、制订的背景和意义
制发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，不断推进行政规范性文件动态清理工作，及时根据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以及上位政策法规的制定、修改、废止情况，对本地区、本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有效清理，属于文件管理、行政自制的应有之义，也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，事关政府形象。
二、政策制定依据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乡镇（街道）行政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》工作部署要求，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乡镇（街道）行政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（虞政办函〔2023〕11号）文件精神，清查对象为乡镇街道人民政府依照法定权限、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，涉及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，在本街道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，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的公文。经全面清理，曹娥街道办事处共有6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，现经相关线办核实，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共0件，需停止执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共6件。
三、主要内容及其说明
本次专项清理范围为现行有效的街道办事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本次清理之前已宣布失效、废止或停止执行的文件不再列入本次清理范围。
《通知》主要根据文件实施部门提出的清理意见建议及理由，经审核后汇总制作了停止执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，涉及换届选举、焚烧管控、加装电梯、打非治违、学校招生等6个文件。停止执行的理由集中为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或上位政策文件、原上位文件废止或修订、文件执行期限已经届满、已另行出台新政策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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